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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動產交易定型化契約查核注意事項 

一、為利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（以下簡稱主管機關）依據消費者保

護法(以下簡稱消保法）第十七條第六項規定，執行查核企業經營者

（以下簡稱業者）使用之不動產交易定型化契約（以下簡稱定型化契

約），以保護消費者權益，促進不動產交易安全，特訂定本注意事項。 

二、主管機關為執行查核業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，得採書面或現場查核方

式辦理，並得組成聯合查核小組為之。 

前項聯合查核小組成員得包括消費者保護官（以下簡稱消保官）、建

築管理及地政等單位人員，並得由消保官帶隊，必要時得洽請相關機

關或所在地同業公會派員協助。 

三、主管機關對於轄內業者所使用之定型化契約，應不定期實施查核。但

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優先查處： 

(一)經檢舉或相關機關（構）、團體通報並檢具具體事證而有違反定型

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之虞。 

(二)明知或可得而知已發生不動產消費爭議而有實施查核之必要。 

四、查核原則： 

(一)業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內容應包括內政部公告之定型化契約應記

載事項，且不得記載事項不應列入契約內容。 

(二)應記載事項，各條、點次之順序，得自由調整；其文意相同，未

影響消費者權益者，不以逐字逐句相同為必要。 

五、主管機關受理檢舉案件時，應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(一)對於檢舉人姓名、住址、聯絡電話等身分資料應予保密，非必要

不得於公函內明載檢舉人身分資料。檢舉案件有具體事證並有違

法之虞者，得依第三點規定優先查處。 

(二)檢舉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依分層負責權限規定，不予處理。

但仍應予以登記以利查考： 

1.無具體檢舉內容、未具檢舉人姓名或住址。 

2.同一事由，經予適當處理，並已明確答復後，仍一再檢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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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經查證所留檢舉人姓名、住址、聯絡電話或電子郵件位址

屬偽冒、匿名虛報或不實。 

4.檢舉事項非屬受理之主管機關權責，並已移請該事項主管

機關處理。 

六、查核人員於執行定型化契約現場查核時，應佩帶機關服務證，並備妥

主管機關查核相關文件及照相機、攝影機或錄音機等設備，並作成紀

錄。 

七、查核人員於執行定型化契約現場查核時，應主動對業者出示足以證明

身分之機關服務證，並說明查核目的及相關法令依據，現場處理態度

應保持良好，避免發生衝突；以書面查核者，應於通知查核文件中敘

明查核目的及相關法令依據。 

八、主管機關及查核人員於執行查核前，應予保密。但為應實際查核需

要或查核計畫明定應通知受查核業者準備相關資料者，不在此限。 

九、查核人員除查核空白定型化契約外，並得影印已訂約之契約書，如業

者拒絕提供時，得依消保法第五十七條規定處理。 

十、查核人員應公正執行職權，不得有下列之情形： 

(一)接受不當餽贈或招待。 

(二)以查核之名，妨礙業者正當合法業務之進行。 

(三)以查核之名，蒐集與查核無關之資料或資訊，或為其他不當之要

求。 

(四)洩漏查核前應保密之事項，包括查核對象、地點及時間等。但有

第八點但書規定之情形者，不在此限。 

(五)洩漏查核後所獲應保密之事項，包括足以影響業者公平競爭之資

料或資訊。 

(六)其他足以影響公正執行職權之情事。 

十一、查核完畢後，由查核人員作成查核紀錄文件後簽章。業者如

於現場查核過程中陳述意見，或查核人員為保全調查證據之

必要者，得由業者或其營業處所之負責人或現場工作人員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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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核紀錄或相關文件簽章。 

十二、違規業者，得依下列方式處理： 

(一)違反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，由主管機

關依平均地權條例第八十一條之二第五項規定處罰；其已簽約

者，按每份契約所載戶（棟）數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

下罰鍰。 

(二)違反前款以外之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者，應依消保

法第五十六條之一規定，由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，屆期不改正

者，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；經再次令其限期改

正，屆期仍不改正者，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

並得按次處罰。 

(三)確有損害消費者財產之虞者，得依消保法第三十三條、第三十六

條規定進行調查及命其限期改善；屆期仍未改善者，依消保法第

五十八條規定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鍰，並得

按次處罰。 

(四)對消費者已發生重大損害或有發生重大損害之虞，而情況危急

時，得依消保法第三十七條規定，透過大眾傳播媒體公告違

規業者名稱、負責人或不動產經紀人員姓名及其違規情形。 

十三、違規業者與執行查核業務所在地非屬同一行政區域者，除法

令另有規定者外，由執行查核業務所在地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主管機關依第十二點規定裁處。 


